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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产 评 估 报 告 书 

摘   要 
 

委托方：中国南车集团贵阳车辆厂 

资产占有方：中国南车集团贵阳车辆厂 

评估目的：为确定拟出售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评估基准日：2005年7月31日。 

评估范围：中国南车集团贵阳车辆厂申报资产（详见资产清查评估明细表）。 

评估方法：收益法 

评估结果有效期：壹年（2005年7月31日至2006年7月30日）。 

评估结论：中国南车集团贵阳车辆厂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房地产在2005

年7月31日的评估结果为人民币壹仟壹佰零伍万元。 

本评估结论系对评估基准日资产公允价值的反映。评估结论系根据本报告

书所述原则、依据、前提、方法、程序得出，评估结论只有在上述原则、依

据、前提存在的条件下，以及委托方和资产占有方所提供的所有原始文件都

是真实与合法的条件下成立。评估结果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

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也

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有关法规政策变化以及遇到自然力或其

他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评估基准日后，报告有效期内，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

资产额进行相应调整，若资产价值类型或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并对评估值产

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评估值。 

本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期限（按现行规定为一年），从评估基准日起计算，

即有效期为2005年7月31日至2006年7月30日。 

本报告仅供委托方和资产占有方确定拟出售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提供价

值参考，不得用于其他目的。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

读资产评估报告书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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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南车集团贵阳车辆厂固定资产 

资 产 评 估 报 告 书  
亚太中汇黔评报[2005]22号 

 

我们接受中国南车集团贵阳车辆厂委托，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

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对以工厂

为进行资产转让，确定拟出售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所涉及的中国南车集团

贵阳车辆厂申报的资产进行了评估。本所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

托评估资产实施了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对其在2005年7月31日所表现

的公开市场价值作出了公允反映。现将资产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简介 
1、委托方：中国南车集团贵阳车辆厂 

2、资产占有方：中国南车集团贵阳车辆厂 

企业住所：贵阳市白云区都拉营 

注册号：5201001232711 

法定代表人：韦国庆 

注册资金：人民币捌仟零柒拾柒万捌仟元 

经济性质：国有 

企业经营范围：铁道货车修理、车辆配件制作及货车制造、锻铸件及锻焊

制作、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

生产科研所属的原辅材料。 

二、评估目的 

本次评估目的是通过评估中国南车集团贵阳车辆厂申报的固定资产公允

价值，将这部份固定资产用于出售提供参考依据。 

三、评估范围和对象 
此次需评估的内容为中国南车集团贵阳车辆厂申报的固定资产---房地产，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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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原值：8,067,138.50元，净值7,066,958.99元。 

四、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2005年7月31日。 

该评估基准日由我们商委托方共同确定。该基准日的确定已考虑到尽可能

离经济行为日最近，能较全面地反映资产状况，符合本次评估目的要求，同

时该基准日为资产占有方会计结算日，有利于资产的清查。 

该基准日前后2－3个月内，人民币存贷款利率无变动，汇率和国内物价指

数平稳，国家政策或行业政策无大变动，本次评估中所采用的有关价格、税

率、费率、定额标准均为本基准日有效之取价标准。 

五、评估原则 

本所在对中国南车集团贵阳车辆厂指定的资产进行评估的过程中，依据国

家有关评估的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要求，严格遵循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

的工作原则及公开市场、替代性、持续性等操作原则，强调评估程序的科学

性，取价标准公正性，资产状态确认的现实性，从而客观、公正、科学地反

映抵押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公开市场价值。 
六、评估依据 

（一）主要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规定 

1、《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1991）第91号令）； 

2、《关于发布〈资产评估操作规范意见（试行）〉的通知》（中国资产

评估协会[1996]03号）； 

3、《资产评估报告基本内容与格式的暂行规定》（财政部财评字[1999]91

号）； 

4、《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资办发

[1992]36号）； 

5、《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国注册会计

师协会会协[2003]18号）。 

（二）经济行为文件 

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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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权证明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屋所有权证》；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 

（四）取价标准及有关参考资料  

1、《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第二版）》（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其他作为作价依据的法规制度文件、价格资料等； 

3、现场勘察、市场调查的有关资料。 

七、评估方法 
委估房地产用途为商业用房，建筑面积较大，临街宽度仅有13.80米，房

屋进深59.47米，同类房地产在同一交易地区案例缺乏，而委估房地产本身用

于出租，且同一地段类似房地产出租案例较多，结合本次评估目的及委估房

地产实际情况，采用收益现值法对申报资产进行价值评估。 

收益现值法是指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并折算成现值，借以

确定被评估资产价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 

八、评估过程 

根据资产评估的有关原则和规定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进行了清查评估，具

体工作步骤如下： 

1、在明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范围，确定评估基准日的基础上，我所

接受委托，并与委托方签订了《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2、对资产占有方填报的资产评估申报表进行核对。 

3、现场进行实物核实和勘察，对委托评估资产的状况进行实地勘察、记

录和技术鉴定，了解委托评估资产的实际使用情况。 

4、查阅委托评估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 

5、对委托评估资产账务进行了查实。 

6、根据评估人员对资产的初步评估结果，进行分析。 

7、起草资产评估报告书。在经内部三级复核签章后，向委托方提交正式

资产评估报告书。 

九、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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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了上述资产评估程序和方法后，中国南车集团贵阳车辆厂纳入本次

评估范围的房地产在2005年7月31日的评估结果是：资产评估值人民币壹仟壹

佰零伍万元。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十、特别事项说明 

1. 本报告不作为对所评估资产产权界定的依据； 

2. 本次评估是以被评估资产在基准日均按照目前的用途持续使用为前提

而作，未考虑未来可能发生的短期强制处置对评估价值的影响。 

十一、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评估基准日后，评估报告有效期内资产数量和作价标准发生变化时的处理

原则： 

1、资产数量发生变化时，应根据本评估报告的评估方法对资产额进行相

应调整； 

2、资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并对资产评估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应及时聘

请评估机构重新评估。 

十二、评估报告法律效力 

1、本次评估结论是在中国南车集团贵阳车辆厂对被评估资产持续经营这

一前提下得出的。此次未考虑未来有效期内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

遇有不可抗力对资产价值的影响。当前述条件发生变化时，评估结果自动失

效。 

2、本项评估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下作出的，本评估机构

及参加本次评估工作人员与委托方及资产占有单位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3、评估工作需要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提供的有关资料，由提供者对其真

实性、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 

4、本报告评估结果有效期为一年(自2005年7月31日至2006年7月30日)。

评估目的在评估基准日一年内实现时,可以评估结果作为作价参考依据，超过

一年时，需重新进行资产评估。 

5、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本报告专为委托方所使用，并为本报告所列目的而作。除按评估目的及有

关规定报送评估行业管理部门外，未经本所同意不得向委托方和这些部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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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将本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发表于任何公

开媒体上。未经委托方许可，评估机构亦不得随意向他人提供或公开本报告

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十三、评估报告提出日期及其他事项 

1、本资产评估报告书于2005年8月18日提交。 

2、本资产评估报告书含有若干附报文件。附报文件是资产评估报告书的

重要组成部分，与本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本资产评估报告书经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及两名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签名并加盖评估机构公章后生效。 

4、交付委托方的资产评估报告书的编号为亚太中汇黔评报[2005]22号。 

 

 

 

评估机构负责人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签  章）：                          （签  章）： 

亚太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 

                      （签  章）： 

                         报告日期：二ОО五年八月十八日 


